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孫湘晴                   

選任辯護人  張復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7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上訴字第107號，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629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孫湘晴有如其犯罪

事實欄所載，將其名下華南商業銀行帳戶綁定其註冊之「DG

台灣夢幻遊戲」網站（下稱「DG」網站）後，再與「DG」網

站不詳姓名之人共同對告訴人陳碧鳳實行詐騙，致告訴人陷

於錯誤而於民國111年4月20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新臺幣

（下同）各20萬元至上訴人上開帳戶，上訴人除提領20萬元

外，其餘20萬元則依該不詳人士指示轉匯至陳冠維名下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內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

改判仍論以共同普通詐欺取財及共同一般洗錢罪，並依想像

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共同犯一般洗錢罪刑，及為相關沒

收、追徵之諭知，已詳敘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二、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

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於判決內詳述其取捨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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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得心證之理由，而無違經驗、論理法則者，自不得任意指

為違法而執為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⑴原判決綜合證人即

告訴人陳碧鳳指稱：其註冊「DG」網站並依指示匯款至指定

帳戶由自稱「未來人J」之人操作投資，嗣再於111年4月20

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各20萬元至上訴人上開帳戶內，同

年5月間查看網站得知獲利已多達數百萬元，欲申請提領卻

遭以資格不符為由拒絕，嗣後再行查看獲利僅剩7元，始知

受騙等語之證詞，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21日

函暨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記載經統計結果，有7名民眾

因「DG」網站涉及假投資詐騙而報案處理，各該報案人遭詐

騙經過均與告訴人所述情節相類似，及其他卷內相關證據，

說明告訴人匯款至上訴人帳戶後，隨即遭提領或轉匯至陳冠

維名下帳戶內，根本未供投資操作使用，資以論斷告訴人確

遭詐騙而匯款至上訴人帳戶內，並非專以告訴人之指述為唯

一證據。⑵上訴人於與「DG」網站「代理小徐」之對話中曾

質疑稱：「（彩金）不是應該由你們平台下發給我嗎」等

語；上訴人上開帳戶內並無其個人存入帳戶之資金或經平台

扣款充值之紀錄，且始終無法提出其個人充值、下注及輸贏

紀錄，對於告訴人匯入超過其年薪之高額款項，既不清楚是

否為其博奕所得彩金，卻於告訴人匯款後，隨即迅速、密集

提領並轉匯一空；且上訴人前於110年間即曾因提供帳戶兼

職「代付」、「代儲」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而有遭

調查之經驗，深知其本身並無任何風險控管能力或稽核機

制，卻任意將其個人帳戶作為所謂「第三方支付工具」，堪

認上訴人主觀上對於詐欺犯罪集團可能以其所提供之本案銀

行帳戶而詐騙被害人匯入款項後進行洗錢，應有預見，且不

違反其本意，其主觀上應具有普通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

確定故意等旨甚詳。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上訴人註

冊「DG」網站後綁定其上開帳戶以供網站匯入博奕彩金使

用，而「DG」網站因有第三方支付功能，上訴人主觀上認為

告訴人匯入之款項係上訴人博奕所得彩金，有權提領或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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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主觀上並無詐欺及洗錢之犯意。況告訴人無法提出與

「DG」網站「未來人J」之對話紀錄及匯款單據，告訴人是

否確遭詐騙，既不能證實，即不能排除係告訴人因投資失

利，不甘虧損，始提起本件告訴云云，究如何不足採信，亦

在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核其所為論斷，俱與經驗、論理

法則不相悖離，亦無判決理由欠備或矛盾之情形。上訴意旨

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

，猶執相同於原審之辯解，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云云，無

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

斷說明之事項，任意加以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

備違背法令之形式。依首揭說明，其關於一般洗錢部分上訴

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對於得上訴於第

三審法院之一般洗錢重罪部分之上訴，既屬不合法律上之程

式而應予駁回，則與上開重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普通詐

欺取財（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

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

原則一併加以審判，故此部分亦應併予駁回。

三、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

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

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洗錢

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生效。其中關於一

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

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

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

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

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

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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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

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法

定本刑，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況下，

修正前、後之規定不同，且修正後刪除修正前第14條第3項

規定。然修正前第14條第3項之科刑限制規定，形式上固與

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

盡相同，然已實質影響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應納為新舊

法比較事項之列。此係本院最近經徵詢程序達成之一致見

解。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係以偵查或審判中自白為要件（行為時法）；然112

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中間時法），及

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裁判時法）

之規定，則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

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

物」等限制要件。亦即，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修正

前、後之要件亦有差異。則法院審理結果，倘認不論依修正

前、後之規定均成立一般洗錢罪，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

定比較新舊法後整體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本件依原判

決認定之事實，上訴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

元，於偵查或歷次審判中均未自白洗錢犯行，並無修正前、

後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本件經綜合比較結

果，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或修正後第19條第1

項論以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之框架，前者為有期徒刑2月

至5年，後者則為6月至5年，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上訴人。原判決雖未及為新舊法之比較

適用，逕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上訴人

一般洗錢罪刑，然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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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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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張復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上訴字第107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62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孫湘晴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將其名下華南商業銀行帳戶綁定其註冊之「DG台灣夢幻遊戲」網站（下稱「DG」網站）後，再與「DG」網站不詳姓名之人共同對告訴人陳碧鳳實行詐騙，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於民國111年4月20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新臺幣（下同）各20萬元至上訴人上開帳戶，上訴人除提領20萬元外，其餘20萬元則依該不詳人士指示轉匯至陳冠維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內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以共同普通詐欺取財及共同一般洗錢罪，並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共同犯一般洗錢罪刑，及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已詳敘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二、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於判決內詳述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而無違經驗、論理法則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⑴原判決綜合證人即告訴人陳碧鳳指稱：其註冊「DG」網站並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由自稱「未來人J」之人操作投資，嗣再於111年4月20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各20萬元至上訴人上開帳戶內，同年5月間查看網站得知獲利已多達數百萬元，欲申請提領卻遭以資格不符為由拒絕，嗣後再行查看獲利僅剩7元，始知受騙等語之證詞，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21日函暨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記載經統計結果，有7名民眾因「DG」網站涉及假投資詐騙而報案處理，各該報案人遭詐騙經過均與告訴人所述情節相類似，及其他卷內相關證據，說明告訴人匯款至上訴人帳戶後，隨即遭提領或轉匯至陳冠維名下帳戶內，根本未供投資操作使用，資以論斷告訴人確遭詐騙而匯款至上訴人帳戶內，並非專以告訴人之指述為唯一證據。⑵上訴人於與「DG」網站「代理小徐」之對話中曾質疑稱：「（彩金）不是應該由你們平台下發給我嗎」等語；上訴人上開帳戶內並無其個人存入帳戶之資金或經平台扣款充值之紀錄，且始終無法提出其個人充值、下注及輸贏紀錄，對於告訴人匯入超過其年薪之高額款項，既不清楚是否為其博奕所得彩金，卻於告訴人匯款後，隨即迅速、密集提領並轉匯一空；且上訴人前於110年間即曾因提供帳戶兼職「代付」、「代儲」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而有遭調查之經驗，深知其本身並無任何風險控管能力或稽核機制，卻任意將其個人帳戶作為所謂「第三方支付工具」，堪認上訴人主觀上對於詐欺犯罪集團可能以其所提供之本案銀行帳戶而詐騙被害人匯入款項後進行洗錢，應有預見，且不違反其本意，其主觀上應具有普通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等旨甚詳。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上訴人註冊「DG」網站後綁定其上開帳戶以供網站匯入博奕彩金使用，而「DG」網站因有第三方支付功能，上訴人主觀上認為告訴人匯入之款項係上訴人博奕所得彩金，有權提領或轉匯，主觀上並無詐欺及洗錢之犯意。況告訴人無法提出與「DG」網站「未來人J」之對話紀錄及匯款單據，告訴人是否確遭詐騙，既不能證實，即不能排除係告訴人因投資失利，不甘虧損，始提起本件告訴云云，究如何不足採信，亦在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核其所為論斷，俱與經驗、論理法則不相悖離，亦無判決理由欠備或矛盾之情形。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猶執相同於原審之辯解，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云云，無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加以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依首揭說明，其關於一般洗錢部分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對於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一般洗錢重罪部分之上訴，既屬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予駁回，則與上開重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判，故此部分亦應併予駁回。
三、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生效。其中關於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況下，修正前、後之規定不同，且修正後刪除修正前第14條第3項規定。然修正前第14條第3項之科刑限制規定，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已實質影響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係本院最近經徵詢程序達成之一致見解。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係以偵查或審判中自白為要件（行為時法）；然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中間時法），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裁判時法）之規定，則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亦即，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修正前、後之要件亦有差異。則法院審理結果，倘認不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成立一般洗錢罪，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比較新舊法後整體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上訴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於偵查或歷次審判中均未自白洗錢犯行，並無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本件經綜合比較結果，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或修正後第19條第1項論以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之框架，前者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後者則為6月至5年，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上訴人。原判決雖未及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逕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上訴人一般洗錢罪刑，然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孫湘晴                    



選任辯護人  張復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7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上訴字第107號，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6298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
    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
    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孫湘晴有如其犯罪
    事實欄所載，將其名下華南商業銀行帳戶綁定其註冊之「DG
    台灣夢幻遊戲」網站（下稱「DG」網站）後，再與「DG」網
    站不詳姓名之人共同對告訴人陳碧鳳實行詐騙，致告訴人陷
    於錯誤而於民國111年4月20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新臺幣
    （下同）各20萬元至上訴人上開帳戶，上訴人除提領20萬元
    外，其餘20萬元則依該不詳人士指示轉匯至陳冠維名下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內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
    改判仍論以共同普通詐欺取財及共同一般洗錢罪，並依想像
    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共同犯一般洗錢罪刑，及為相關沒收
    、追徵之諭知，已詳敘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二、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
    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於判決內詳述其取捨證據
    及得心證之理由，而無違經驗、論理法則者，自不得任意指
    為違法而執為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⑴原判決綜合證人即
    告訴人陳碧鳳指稱：其註冊「DG」網站並依指示匯款至指定
    帳戶由自稱「未來人J」之人操作投資，嗣再於111年4月20
    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各20萬元至上訴人上開帳戶內，同
    年5月間查看網站得知獲利已多達數百萬元，欲申請提領卻
    遭以資格不符為由拒絕，嗣後再行查看獲利僅剩7元，始知
    受騙等語之證詞，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21日
    函暨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記載經統計結果，有7名民眾
    因「DG」網站涉及假投資詐騙而報案處理，各該報案人遭詐
    騙經過均與告訴人所述情節相類似，及其他卷內相關證據，
    說明告訴人匯款至上訴人帳戶後，隨即遭提領或轉匯至陳冠
    維名下帳戶內，根本未供投資操作使用，資以論斷告訴人確
    遭詐騙而匯款至上訴人帳戶內，並非專以告訴人之指述為唯
    一證據。⑵上訴人於與「DG」網站「代理小徐」之對話中曾
    質疑稱：「（彩金）不是應該由你們平台下發給我嗎」等語
    ；上訴人上開帳戶內並無其個人存入帳戶之資金或經平台扣
    款充值之紀錄，且始終無法提出其個人充值、下注及輸贏紀
    錄，對於告訴人匯入超過其年薪之高額款項，既不清楚是否
    為其博奕所得彩金，卻於告訴人匯款後，隨即迅速、密集提
    領並轉匯一空；且上訴人前於110年間即曾因提供帳戶兼職
    「代付」、「代儲」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而有遭調
    查之經驗，深知其本身並無任何風險控管能力或稽核機制，
    卻任意將其個人帳戶作為所謂「第三方支付工具」，堪認上
    訴人主觀上對於詐欺犯罪集團可能以其所提供之本案銀行帳
    戶而詐騙被害人匯入款項後進行洗錢，應有預見，且不違反
    其本意，其主觀上應具有普通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
    故意等旨甚詳。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上訴人註冊「
    DG」網站後綁定其上開帳戶以供網站匯入博奕彩金使用，而
    「DG」網站因有第三方支付功能，上訴人主觀上認為告訴人
    匯入之款項係上訴人博奕所得彩金，有權提領或轉匯，主觀
    上並無詐欺及洗錢之犯意。況告訴人無法提出與「DG」網站
    「未來人J」之對話紀錄及匯款單據，告訴人是否確遭詐騙
    ，既不能證實，即不能排除係告訴人因投資失利，不甘虧損
    ，始提起本件告訴云云，究如何不足採信，亦在理由內詳加
    指駁及說明。核其所為論斷，俱與經驗、論理法則不相悖離
    ，亦無判決理由欠備或矛盾之情形。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
    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猶執相同於
    原審之辯解，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云云，無非係就原審採
    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
    ，任意加以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
    形式。依首揭說明，其關於一般洗錢部分上訴為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對於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一
    般洗錢重罪部分之上訴，既屬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予駁回
    ，則與上開重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普通詐欺取財（輕罪
    ）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所列不得上訴
    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
    審判，故此部分亦應併予駁回。
三、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
    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
    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洗錢
    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生效。其中關於一
    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
    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
    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
    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
    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
    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
    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法
    定本刑，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況下，
    修正前、後之規定不同，且修正後刪除修正前第14條第3項
    規定。然修正前第14條第3項之科刑限制規定，形式上固與
    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
    盡相同，然已實質影響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應納為新舊
    法比較事項之列。此係本院最近經徵詢程序達成之一致見解
    。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
    第2項係以偵查或審判中自白為要件（行為時法）；然112年
    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中間時法），及11
    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裁判時法）之
    規定，則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
    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等限制要件。亦即，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修正前、後
    之要件亦有差異。則法院審理結果，倘認不論依修正前、後
    之規定均成立一般洗錢罪，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比較
    新舊法後整體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本件依原判決認定
    之事實，上訴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於偵
    查或歷次審判中均未自白洗錢犯行，並無修正前、後洗錢防
    制法關於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本件經綜合比較結果，適用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或修正後第19條第1項論以一
    般洗錢罪，其處斷刑之框架，前者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後
    者則為6月至5年，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較有利於上訴人。原判決雖未及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逕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上訴人一般洗錢罪
    刑，然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孫湘晴                    



選任辯護人  張復鈞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原上訴字第107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62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孫湘晴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將其名下華南商業銀行帳戶綁定其註冊之「DG台灣夢幻遊戲」網站（下稱「DG」網站）後，再與「DG」網站不詳姓名之人共同對告訴人陳碧鳳實行詐騙，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於民國111年4月20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新臺幣（下同）各20萬元至上訴人上開帳戶，上訴人除提領20萬元外，其餘20萬元則依該不詳人士指示轉匯至陳冠維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內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以共同普通詐欺取財及共同一般洗錢罪，並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共同犯一般洗錢罪刑，及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已詳敘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二、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並已於判決內詳述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而無違經驗、論理法則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⑴原判決綜合證人即告訴人陳碧鳳指稱：其註冊「DG」網站並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由自稱「未來人J」之人操作投資，嗣再於111年4月20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各20萬元至上訴人上開帳戶內，同年5月間查看網站得知獲利已多達數百萬元，欲申請提領卻遭以資格不符為由拒絕，嗣後再行查看獲利僅剩7元，始知受騙等語之證詞，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21日函暨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記載經統計結果，有7名民眾因「DG」網站涉及假投資詐騙而報案處理，各該報案人遭詐騙經過均與告訴人所述情節相類似，及其他卷內相關證據，說明告訴人匯款至上訴人帳戶後，隨即遭提領或轉匯至陳冠維名下帳戶內，根本未供投資操作使用，資以論斷告訴人確遭詐騙而匯款至上訴人帳戶內，並非專以告訴人之指述為唯一證據。⑵上訴人於與「DG」網站「代理小徐」之對話中曾質疑稱：「（彩金）不是應該由你們平台下發給我嗎」等語；上訴人上開帳戶內並無其個人存入帳戶之資金或經平台扣款充值之紀錄，且始終無法提出其個人充值、下注及輸贏紀錄，對於告訴人匯入超過其年薪之高額款項，既不清楚是否為其博奕所得彩金，卻於告訴人匯款後，隨即迅速、密集提領並轉匯一空；且上訴人前於110年間即曾因提供帳戶兼職「代付」、「代儲」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而有遭調查之經驗，深知其本身並無任何風險控管能力或稽核機制，卻任意將其個人帳戶作為所謂「第三方支付工具」，堪認上訴人主觀上對於詐欺犯罪集團可能以其所提供之本案銀行帳戶而詐騙被害人匯入款項後進行洗錢，應有預見，且不違反其本意，其主觀上應具有普通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等旨甚詳。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上訴人註冊「DG」網站後綁定其上開帳戶以供網站匯入博奕彩金使用，而「DG」網站因有第三方支付功能，上訴人主觀上認為告訴人匯入之款項係上訴人博奕所得彩金，有權提領或轉匯，主觀上並無詐欺及洗錢之犯意。況告訴人無法提出與「DG」網站「未來人J」之對話紀錄及匯款單據，告訴人是否確遭詐騙，既不能證實，即不能排除係告訴人因投資失利，不甘虧損，始提起本件告訴云云，究如何不足採信，亦在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核其所為論斷，俱與經驗、論理法則不相悖離，亦無判決理由欠備或矛盾之情形。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究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猶執相同於原審之辯解，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云云，無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加以指摘，顯不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依首揭說明，其關於一般洗錢部分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對於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一般洗錢重罪部分之上訴，既屬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予駁回，則與上開重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判，故此部分亦應併予駁回。
三、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生效。其中關於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況下，修正前、後之規定不同，且修正後刪除修正前第14條第3項規定。然修正前第14條第3項之科刑限制規定，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已實質影響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係本院最近經徵詢程序達成之一致見解。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係以偵查或審判中自白為要件（行為時法）；然112年6月14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中間時法），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裁判時法）之規定，則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亦即，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修正前、後之要件亦有差異。則法院審理結果，倘認不論依修正前、後之規定均成立一般洗錢罪，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比較新舊法後整體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本件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上訴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於偵查或歷次審判中均未自白洗錢犯行，並無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本件經綜合比較結果，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或修正後第19條第1項論以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之框架，前者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後者則為6月至5年，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上訴人。原判決雖未及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逕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上訴人一般洗錢罪刑，然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林瑞斌
                                  法　官  朱瑞娟
                                  法　官  黃潔茹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林英志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修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